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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E_90_E6_A0_A1_E5_c122_481386.htm 近年来，学生状告学

校的案件呈明显上升的趋势，人民法院受理的校园赔偿案件

也逐年增多。家长们纷纷要求“法庭上见”且提出的赔偿数

额远远高出了其他类型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而法律对在学

校内发生的人身损害案件在立法上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

践操作中也不是很规范，常会在案件发生后引起校园伤害赔

偿应由谁承担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的问

题讨论。因为此类案件大多涉及家庭、学校、教育、社会等

诸多方面，而且司法实践中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公正处理此

类案件，存在较大争议。因此，对其进行必要的探讨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正当提笔之际，欣闻教育部于8月21日出台了《

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已于9月1日

开始实施。我是一名法律的初学者，下面结合新出台的《办

法》就自己的看法做一些分析探讨。第一部分 学校与其学生

之间权利义务一、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一）学校与学生

间的关系是基于合同而产生的我们先不讨论学校与学生之间

的具体的权利义务是什么，先来讨论一下他们之间的基础的

法律关系。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目前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为监护关系论。这种观点认为，一般而言，父母是未成

年子女的法定监护人，学生与其父母之间存在着监护关系，

但未成年子女在校读书期间，他们是实际上处于学校的管理

控制之下，父母对其子女的监护权已转移给学校，学校与学

生之间存在事实上的监护关系。一旦学生在校期间发生了意



外的伤亡，学校应该为未尽监护义务所造成的后果承担法律

责任。 二为准行政关系论。虽然学校不是行政机构，学校与

学生之间不完全是行政管理关系，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

民事关系。学校对学生承担着教育、管理和保护的职责。学

校的这一职责是一种社会责任，在由国家提供经费的义务教

育阶段，这一责任的社会性尤为明显，类似于行政管理，因

此可称为准行政关系。 三为特殊民事关系论。持此观点者认

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教育是一种以国家承担教育经费

、适龄儿童必须接受的国民教育，学校对学生的赔偿，在某

种意义上就是国家赔偿。因此，学校与学生及其家长之间的

关系不同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而是一种具有特殊性的民事

关系。 四为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论。在教育教学活动期间

，学校对学生负有进行安全教育、通过约束指导进行管理、

保障其安全健康成长的职责，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应为教育、

管理和保护的关系。” 上述四种观点，先暂且不讨论谁是谁

非，但上述四种观点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学校与

学生之间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当明确学校和它的学生之

间通常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只有学校在受法律授权给学生

颁发毕业证书或行使法律授权的其他职权时，学校与学生之

间才是行政法律关系。而民事法律关系产生的原因包括：1、

基于合同而产生；2、基于婚姻家庭关系而产生；3、不当得

利；4、无因管理；5、侵权行为等。很明显，学校与学生之

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婚姻家庭关系、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侵

权行为而产生的。我们进一步来分析，某个学校和某个学生

之间是不是必然产生这种民事法律关系呢？答案也很明显，

不是必然产生，只有学生家长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某个学校并



被这个学校所接受，他们之间才产生了这种民事法律关系，

也就是说学校与学生之间达成了某种一致之后，他们之间的

法律关系才成立。很明显，这种法律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 

如果否认学校与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合同产生的，那

么，如果学校在招生简章上明确的教学设施、教学条件是否

是确认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法

律地位如何保持平等？小学与其学生、中学与其学生、大学

与其学生之间关系的性质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又分别是种

什么关系？而且现在高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也已普遍存在，

难道他们和学校之间与学校和其他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同

？ 有学者认为：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这是我国的

一项基本教育制度，而且承担义务的主体也多是国家举办的

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教育机构，属于公益

事业单位。提供义务教育的社会组织，与在校学生之间形成

的是一种法定的义务教育关系，学校履行的教育管理职责。

学校承担的是社会义务，是公法意义上的义务而非私法意义

上的义务。所以，学校和学生监护人之间不存在契约关系。

但应该看到，我们国家的学校还有部分私立学校，他们承担

的又是什么意义上义务？九年制义务教育以后的教育中学校

与学生的关系难道与九年制义务教育时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完

全不同？我认为，九年制义务教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这

项国策的存在并不改变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在

学校与学生之间，学校履行的是一种教育管理职责，但其产

生的原因并不是基于法律直接规定，某个学校就与具体的某

个学生产生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而是因为学校与学生之间就

到你校受教育和接受你到本校教育达成了一致后，才产生了



这种权利义务关系。二、合同的主体及性质 知道了学校与其

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基于合同产生的，那么合同的主体是谁呢

？大部分学者认为这种合同关系的主体是学校和学生家长，

这种合同关系是类似于委托合同。基于这种合同关系，监护

人把监护权转移给了学校。学校作为受托人由于故意或重大

过失给学生及其监护人造成损失时应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

根据《民通意见》第２２条规定，监护人将监护职责部分或

者全部委托给他人后，因被监护人的侵权行为需要承担民事

责任的，由监护人承担，但另有约定的除外；如果被委托人

确有过错的，应负连带责任。也就是如果学校与学生家长之

间的是委托合同关系，那么，发生校园伤害案件学校确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是连带责任。而《民通意见》第１６０规定

，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

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

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可以看出

立法上并不认为，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是一种委托合同关系

。我认为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合同关系，因

为交纳学费是以学生的名义交纳的，而不是以家长的名义交

纳的；在合同的履行过程中，享受权利承担义务的是学生，

是学生的受教育的权利和相关义务，而不是家长；未成年学

生家长仅是未成年学生法定代理人而已。由于，合同的主体

是学校和其学生，自然可以排除是委托合同的可能性。事实

上，学校对学生负有也并不是监护责任，根据《民通意见》

第１０条规定，监护人的监护职责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身

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管理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财产

，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



，在被监护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者与人发生争议时，代理

其进行诉讼。学校对其学生并不拥有上述职责，而是仅是一

种教育管理的责任，这种责任并不是基于接受委托，行使监

护权，而是基于合同产生的特定义务。虽然《合同法》中并

没有对此类合同进行专门的规定，但其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适

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三、合同的具体权利义务 确认了

合同的主体是学校和其学生后，接下来要明确的就是，这种

合同中当事人的具体权利义务。我认为：合同主要包括三方

面的内容： （一）法律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如《学生伤害

事故处理办法 》第五、六、七条规定的，学校有提供符合安

全标准的校舍、场地、其他教育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的义务

；对在校学生进行必要的安全教育和自护自救教育的义务；

按照规定，建立健全安全制度，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预防

和消除教育教学环境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义务；当发生伤害事

故时，及时采取措施救助受伤害学生的义务；学生有遵守学

校的规章制度和纪律的义务；在不同的受教育阶段，根据自

身的年龄、认知能力和法律行为能力，避免和消除相应的危

险的义务等。 （二）由合同性质权利义务。如学生有交学费

的义务，学校有为学生提供教育的义务等。 （三）其他特别

约定的义务。如学校在招生简章上的明确学生的权利及校方

的义务等。 也许有学者会提出来，在公立学校中，相对于学

校为提供的教育开支来说，学生交纳的学杂费不能够成对价

。其实不然，公立学校的大部分开支来自国库，也就是说并

不是学校承担了这笔费用，而是国家承担了这笔费用。国家

对教育进行扶持，其对象不是某个学校，而是国家所做的一

种社会公益活动，是国家的一项职能，学校不能把其放在成



本中计算对价。因此，对学生进行象征性收费并不涉及对价

问题。 第二部分 校园伤害的法律性质一、校园伤害案件中的

当事人 校园伤害案件通常有两种：一种就是学生在学校中受

到他人的伤害；另一种就是学生在学校中因其他原因受到伤

害。在前一种案件中，有三方当事人：学校、学生、还有致

害人。在后一种案件中学校及其学生就是案件的当事人。 由

于前面讲到的，学校和其学生之间是一种合同关系，学校没

有履行合同义务致使学生在学校中发生伤害，是违约行为，

同时因为学校对在校学生具有教育管理责任，因学校没有尽

到教育管理责任致使学生受到伤害又是一种侵权行为。所以

在发生校园伤害时，学生有权选择起诉追究学校违约责任还

是追究学校侵权责任。二、关于学校承担责任的类型 如果学

生选择以违约起诉学校，由于承担违约责任不以当事人存在

过错为前提条件，当然，学校承担责任也不以学校有过错为

前提条件。但如果学生选择以侵权起诉学校，学校承担什么

类型的责任呢？有许多学者认为学校承担的责任有两种类型

：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如果学校存在一定的过错，造成学

生伤害的，学校承担过错责任；另外为了维护社会的公平，

在一定情况下由于学生受到的伤害过大，要其个人承担有点

不太公平，这种情况下，学校承担一定的公平责任。我也同

意上述观点。 也许有学者会疑惑，那两种情况下双方的权利

和义务不是不一样吗？仔细分析，实际上两种情况下双方的

权利和义务还是一样的，在违约之诉中学校的违约行为就是

在侵权之诉中的侵权行为；在违约之诉中，学生要举证证明

学校违约，而不要证明学校主观上是否有过错，而在侵权之

诉中，学生只要证明了学校没有履行教育管理的职责，本身



就是一种过错。三、举证责任的承担 由于学生在校受到伤害

是侵权行为和违约行为的竞合，学生有权选择要求校方承担

违约责任。由于学校与其学生之间的教育合同也是普通合同

的一种，学生在校受到伤害，起诉学校违约的，和众多合同

纠纷一样，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原则。由于违约

责任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前提条件，学生在校受到伤害，

只须证明学校违约的事实，无须证明学校有过错。一旦学生

提出证据证明了上述事实，学校就要承担违约责任，除非学

校能举证证明其有免责条件。下面举例说明。 案例一：2000

年5月25日晚上8时许，黔城中学初一年级住宿学生江某上完

第一节自习课，从学校操坪下台阶走到寝室门口水沟处，因

没有路灯，视线较差，看不清路面而跌倒摔伤，被同学发现

后，随即送往医院，经诊断为脾脏破裂出血。当即实施脾脏

切除术后，住院治疗13天，共用去医疗费5644.39元。 在这起

案件中，讲某要证明：1、他在学校住校的事实，其伤害是在

学校发生的；（即其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伤害）2、学校操坪下

台阶走到寝室门口水沟处，没有路灯，视线较差（即学校违

约）；3、其伤害的程度、及因受伤害而受到的损失（因学校

违约而造成的损失）即可。一旦其证明了上述事实，学校就

要承担违约责任，即根据《合同法》规定赔偿相应的损失，

除非学校提出证据证明其有免责条件。 案例二：今年1月21日

晚8时40分左右，江西省丰城市尚庄中学学生龚春未下晚自习

，准备回去睡觉，行至学校电话亭路段时，遇到同校学生徐

瑞辉，两人发生口角，动手打架。徐瑞辉觉得吃了亏，忽从

身上抽出斧头向龚春未砍去，当场砍掉龚春未左手食指两节

。经鉴定构成轻伤甲级，为x级伤残。龚住院花去医疗费等费



用共计2383．6元，要求被告徐瑞辉及学校赔偿医疗费、生活

补助费、残疾慰抚金等费用共计8285元。徐瑞辉与学校就赔

偿费问题互相推诿，发生争执，故原告诉至法院。 在本案中

，有致害人的存在，受害人胡某如果选择起诉合同纠纷，则

只能起诉学校，并且要证明：1、伤害是在学校发生的（即其

在履行合同中发生伤害）；2、学校并没有尽到管理职责（证

明学校违约）；3、其受到的损失。如果毕某证明了上述事实

，则学校就要承担违约责任，除非学校能够证明其有免责条

件。可能有学者要说，根据《民通意见》第１６０条在幼儿

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或者在精神病院

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

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的规定，学校在此类

案件中只是适当给予赔偿。我认为，《民通意见》第１６０

条规定的是在侵权行为中学校责任的承担，如果受害学生选

择以侵权纠纷起诉，学校和致害人则根据各自的过错，直接

适用《民通意见》第１６０的规定承担相应的责任；可如果

受害学生选择起诉学校违约，那么学校则应该在承担违约责

任后，向致害人追偿，两种诉讼举证责任的内容和最终的结

果是一样的，学校还是就是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并

不违反《民通意见》第１６０条的规定，关键在于确认受害

学生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进行诉讼

。四、赔偿的范围 根据《合同法》第107条规定，违约责任包

括采取补救措施、赔偿损失等。而根据《合同法》第113条规

定，赔偿损失的范围包括实际损失和预期利益的损失。在校

园伤害案件中，实际损失包括因伤害而发生的医疗费、交通

费、护理费等因伤害而实际花费的费用。如果造成伤残的，



应当支付的残疾者生活补助费以及因停课而请家教补课的损

失应当属于预期利益的损失。 有人也许会说，这样学校的责

任是不是太大了？其实不然，学校的义务也仅仅是按约定履

行合同。如果学校不按合同履行义务，又不用承担相应的责

任，对合同的相对方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现实中，许多学

校为了防止校园事故的发生，采取了诸如“卸下吊环”“拆

掉单杠”“上课前不允许学生进学校”“放学后要求学生必

须离校”的消极的方法。我认为，学校拆除必要的体育设施

，本身就是一种应当承担责任的违约行为，应当及时的更正

。同时，学校也没有必要对学生在校园内的时间进行限定，

因为，在学校与学生的合同中，只有在学校的工作期间，学

校才对在校的学生负有合同义务。 校园伤害诉讼案件的频繁

出现，是公民法律意识提高的结果。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

高，诸如此类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案件将日渐增多，一旦出

现这样的案件，我们首先应当论证其基础的法律关系是什么

，在确定基础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讨论具体的法律适用。对

法律适用中产生的疑惑，再由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制定相应的

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作为部

门规章，虽然具有其局限性如：没有明确损害赔偿计算方法

等等，但它的出台明确了学校在校园伤害案件中的责任，对

解决校园伤害案件仍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公民法律意识日渐

提高的今天，法律的滞后性日趋明显，法律没有明确的案件

将不断的出现，但只要我们坚持先确定案件性质，再适用相

关法律，相信以后这种适用法律争议将日渐减少。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